关于《惠州市惠阳区群众举报毒品违法犯罪
线索奖励办法》的政策解读

为了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禁毒斗争,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规范我区对举报毒品违法犯罪线索有功人员(以下简称举报人)的奖励工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分局重新修订了《惠阳区关于群众举报毒品违法犯罪线索奖励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就《办法》的起草政策解读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为了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禁毒斗争,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规范我区对举报毒品违法犯罪线索有功人员(以下简称举报人)的奖励工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分局拟重新修订《惠阳区关于群众举报毒品违法犯罪线索奖励办法》，重新修订《办法》是贯彻我区关于加强涉毒举报奖励工作要求。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于2008年6月1日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九条规定:国家鼓励公民举报毒品违法犯罪行为。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予以保护,对举报有功人员以及在禁毒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2015年12月3日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于2016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广东省禁毒条例》第十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举报奖励和举报人保护制度。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毒品违法犯罪并经查证属实的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对举报人的身份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人身安全。国家和省相关法律条例的出台,进一步加大了涉毒举报人员的权益保障力度。为我区重新修订《办法》提供了借鉴。  
1月13日，惠阳区禁毒委员会全体会议暨全区禁毒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出台区涉毒举报奖励办法，提高群众参与禁毒工作的积极性，坚决筑牢人民战争靠人民的工作防线。
因此,重新修订《办法》,推进涉毒举报有奖法规化建设,是完善平安惠阳建设的重要举措。结合惠阳实际,在原《办法》的基础上重新起草修订了本《办法》,旨在进一步鼓励、动员全社会关心、支持禁毒事业,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全民禁毒”的氛围,将我区禁毒斗争不断推向深入。  
二、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bookmark: _GoBack]市公安局惠阳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9号)、《广东省禁毒条例》(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43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参照市公安局于2025年6月30日印发的《惠州市公安局违法犯罪有奖举报实施办法》(惠市公通字〔2025〕95号)的标准,结合惠阳实际,修订本办法。
3、 《办法》的主要内容
为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禁毒斗争,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规范我区对举报毒品违法犯罪线索有功人员的奖励工作,我区重新修改调整群众举报毒品违法线索奖励办法和标准,拟定本《办法》,以提高群众举报的积极性,迅速掀起禁毒人民战争的新高潮。
四、解读单位和解读人
解读单位：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分局
解读人及联系方式：吴静，0752-3883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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